麗星郵輪個人訂位取消收費規則
            *.以台灣為母港出發的船隻
	出發前天數
	取消費

	出發前30天及以上取消
	每間艙房收取新台幣2000元取消費
(不論人數,一律按房間數計)

	出發前29-14 天取消
	收取船艙費25%  取消費

	出發前13-8 天取消
	收取船艙費50%  取消費

	出發前7天內取消
	收取船艙費100% 取消費

	No Show 
	收取船艙費100% 取消費


